
 

肖飒：串通投标，国有银行

法律风险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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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肖飒 

 

飒姐团队在大量合规项目中发现，国有银行中高层员工与投标人串通

投标类的腐败问题频发，禁而不止。该问题一直是国有银行治理的一系列

问题中较为突出的部分。国有银行掌握大量资源且招标项目众多，而其员

工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便于获取招标项目的内部信息，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招投标结果。因此，在招标过程中经常出现国

有银行中高层员工利用信息和职权与投标人串通以此谋取不正当利益。 

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其他投标人的利益，属于违反工作纪律与廉

洁纪律的行为，并且会严重影响国有银行的群众声誉，破坏党的信用和形

象。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该行为既触犯了党法党纪，也极有可能触犯刑法

红线导致严重的后果。今天飒姐法律团队就深入为大家分析，员工与投标

人串通投标，国有银行会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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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纪问题上，党员员工与投标人串通投标，违反党的工作纪律、 

廉洁纪律。 

由于国有银行的特殊性，其内部有大量的党员员工。同时，党员员工

与投标人串通投标的行为不仅会侵害社会经济管理秩序和营商环境还会有

损党风党纪、破坏党员形象。因此，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我们就不得不关

注到党员员工与投标人串通投标的行为在党纪法规中是如何被评价的。 

党员员工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

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在招投标方面谋取利益，情节较轻的，应当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应当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情节严重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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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5 条。 

刑事问题上，员工与投标人串通投标，可能构成串通投标罪、 

受贿罪。 

由于国有银行的特殊性质，作为其中高层员工，在参加招标项目工作

中，与他人相互串通，损害银行、企业利益的，可能构成串通投标罪，法

律依据为《刑法》第 223 条。 

在入刑问题上，参与招标项目的员工与投标人串通投标，涉嫌下列情

形之一的，将承担刑事责任：（1）损害招标人、投标人或者国家、集体、

公民的合法利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2）违法所

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3）中标项目金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4）采取

威胁、欺骗或者贿赂等非法手段的；（5）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

内因串通投标，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串通投标的；（6）其他情节严

重的情形。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

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 76 条。 

员工与投标人串通投标，并索贿、受贿的，其可能构成受贿罪，受贿

数额在三万元以上即可入刑，法律依据为《刑法》第 385 条、《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1 条。 

在上述六种情况中，员工的行为可能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



 

 - 5 - 

事责任，如国有银行、企业拥有相应规章制度对其规范与限制，在劳动法

的视角来看，前述员工的违规行为按照严重程度可分别视为“严重违反用

人单位规章制度”或“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

甚至“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银行可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且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法律依据为《劳

动合同法》第 39 条、第 46 条。劳动者因此被解除合同，且对国有银行造

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律依据为《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 16 条、

《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第 50 条。 

此类行为不仅仅危害国家利益败坏了党风政风，也腐蚀了干部队伍，

害了涉事干部的个人和家庭，因此无论是出于保护银行、国企的利益还是

爱护干部的角度出发，都要严格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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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银行应当细化投标规则，上移决定投标人权力。 

针对员工与投标人串通投标，引发投诉或者举报的问题，国有银行通

过可严格化招标流程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国有银行应当细化招

标条款与要求并严格落实，减少员工或相关权限员工的寻租空间，不得发

生不符合招标条件却入围的情形；另一方面，国有银行可通过修改公司内

部规定将选定投标人的决定性权力上移，并要求经手的员工为可能出现的

串标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国有银行员工串通投标的行为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在

确定责任主体后，国有银行可委任人员制作举报或报案材料，移送至相应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9058


